
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辦理行政（職務）協助案件作業程
序

(第 1 頁，共 2 頁)

一、依據：
(一)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、第 4 至 10 條。
(二)警察職權行使法。
(三)行政執行法。
(四)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 條。
(五)其他有關法令規定。

二、二級機關處理流程：

流程  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

一、準備階段：

秘書室(收發單位)：收文登錄簿冊，

分文承辦佐警。

二、處理階段：

    業務單位承辦人收文、審查及簽擬

(視需要與請求職務協助來文機關

協調聯繫)：

(一)審查同意職務協助：與請求機

關協調聯繫、警力規劃及派遣

等。

   (二)審查不同意職務協助：敘明理

        由簽擬核准後，函（回）復請

求機關。

三、簽陳機關首長核定： 

  (一)批核同意職務協助：通報規劃

警力執行職務協助。

  (二)批核不同意職務協助：敘明理

由函（回）復請求機關。

四、通報規劃、派遣警力執行職務協

助。

五、執行單位：

(一)編排、派遣警力執行職務協助。

(二)登記職務協助執行情形於工作

紀錄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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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續)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辦理行政（職務）協助案件作業程序
(第 2 頁，共 2 頁)

三、注意事項：
(一)行政（職務）協助係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。條文內容摘要如下：

第 1 項 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，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。
第 2 項 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
一、因法律上之原因，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。  
二、因人員、設備不足等事實上之原因，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。  
三、執行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，不能獨自調查者。
四、執行職務所必要之文書或其他資料，為被請求機關所持有者。  
五、由被請求機關協助執行，顯較經濟者。  
六、其他職務上有正當理由須請求協助者。得向無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求協助。

第 3 項 前項請求，除緊急情形外，應以書面為之。
(二)行政（職務）協助係跨機關之行政行為，人員調派應落實審查機制，經機關長官核定實

施，請求機關如因狀況緊急無法及時以書面提出申請，被請求機關仍應循報告紀律，立
即報請機關長官核定（相關書面資料補註記），非經核准嚴禁自行變更或臨時指派勤務，
執行職務協助工作。

(三)執行行政（職務）協助工作，以維護現場秩序、交通為要，確保他機關人員人身安全及
工作遂行，不涉非本局權管範圍工作內之認定事宜，勤務人員應隨時與勤務指揮中心密
切聯繫，遇有狀況（非排定事宜）或情事變更，應循報告紀律立即反映。

(四)執勤人員應注意服裝儀容，依規定攜帶相關應勤裝備，準時到場。


